
详见C3版

一份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城市的名单，近来引起多方关注。第一批试点包括北京、天津等28个城市。为确保资

金安全有效使用，8月27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审计署、银监会6部门联合试行住房公积金督察员制度。

据了解，我国公积金的总归集额达2万亿元，而多数城市的公积金闲置率偏高，公积金的存款利率低，缴存人的资产面临贬值风险。因此，

人们呼吁进一步探索有效、安全、公平使用沉淀资金的政策。

近日住建部宣布，北京等28市将试

点公积金贷款建保障房，贷款额度约493

亿元。消息一出，有舆论拍手叫好，认为

国家加大保障房建设终于有了切实进

展。但是却有概念混淆之嫌。

我国公积金制度引自新加坡，简单

而言，公积金就相当于职工每月存一笔

买房子的钱（所在公司缴纳相同额度），

不同于银行存款，这部分钱是不交利息

税的。再者，当买房子的时候，可以用公

积金贷款，利率也要低于银行利息。这

部分钱最终的归属是缴纳人的，属于私

产。相关部委要动用这笔钱来盖保障

房，既不合法也不合理。

根据国务院1999年发布、2002年修

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住房

公积金应当用于职工购买、建造、翻建、

大修自住住房，只用于银行存款和投资

国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

该条例还规定，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

的60%用于贷款风险准备金，剩余40%用

于公积金管理中心管理费用和城市廉租

住房建设。

也就是说，即使用于廉租房建设，也

只能使用公积金的收益部分。但到了

2009年10月，住建部联合七部委下发的

一份文件称，允许各地利用住房公积金

结余资金的50%发放保障性住房建设贷

款。

增值收益和结余资金完全是两个概

念，这个文件精神明显违背了国务院发

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去年以

来，随着房价的迅速上涨，民众对保障房

建设滞后质疑不断，但地方政府缺乏建

设保障房的动力，为了缓解压力，相关部

门有些“急就章”，便打起了公积金的主

意。但保障房是公共服务，而公积金属

于私产，将私产硬生生转化成公共产品，

难寻法理。

根据住建部发布的数据，

2008年末全国住房公积金

缴存总额为 2.1 万

亿元，其中有3000多亿沉淀资金。

3000亿的资金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蛋

糕，引来诸多的口水者，几年前，还有汽

车界的人大代表建议，用公积金来买车，

激活汽车市场，沦为笑柄。

似乎是为了寻找正当理由，建设部

官员称，如此多的资金无法为集资者创

造价值，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如果大

量的沉淀资金造成了资源的浪费，那缴

纳人就应该追究管理者的责任，因为他

们管理不善，经营无方，但现在不但不追

究他们的责任，反而要把这部分钱拿走，

挪作他用。

但很显然，公积金没有劫富济贫的

属性，我们的职能部门也不是讲究江湖

义气的大侠。尽管此次试点是公积金贷

款，但由于保障住房本来就有公共属性，

不以营利为目的，公租房租金又较市场

价低，在行政干预下，这些贷款很可能

“有去无回”，届时如果发生了呆坏账，很

可能不了了之，套用一句流行的电影台

词：“没了，才知道什么是没了。”

一方面，声称公积金沉淀资金过多，

另一方面公民明显感受到公积金提取门

槛高，手续繁，去年深圳等地区甚至出现

了限制提取公积金的措施，作为非赢利

的事业部门，公积金管理中心屡次被曝

“中饱私囊”，编制仅为72人的广州公积

金管理中心，每年管理费超过 2000 万。

这不得不让我们追问，公积金到底为谁

而积？

建设保障房，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

任，去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高达 1.42 万

亿元，如此高额的土地收入，本该加大

支持保障房建设，增加房屋供

给，熨平房价。

公积金建保障房需制度支持

吴君强

2010年，对于合肥楼市来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二

套房、三套房首付及利率的新规，让购房一族和开发商有了新的

“参考坐标”，公积金购房政策的变化，也更是牵动了无数人的关

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合肥市全市累计归集住房公积

金达133.75亿元，住房公积金贷款也稳步增长。但是通过调查，

公积金贷款因回款慢等原因，在增长的同时也被很多开发商所拒

绝。合肥公积金贷款有无新的变化？使用范围是否有所扩大？

日前，本报对合肥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进行了调查和梳理。

公积金贷款为
何被拒

公积金贷款为
何被拒？？


